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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就胡志偉議員 2017 年 5 月 29 日信件中  
所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 218 章 )的執法情況  
(回應信中第 4 及 5 項 ) 
 
 根據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218 章 )第 9 條，任何

人不得在沒有旅行代理商牌照的情況下在香港經營外遊或到

港旅行代理商業務。違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10 萬元

及監禁 2 年。在過去 5 年 (即 2013 至 2017 年 5 月 )，經旅行代

理商註冊處轉介警方的懷疑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個案

數字見附表 1。  
 
 
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涵義  
(回應信中第 6 及 7 項 ) 
 
2. 胡議員查詢《旅遊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4 條

是否較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218 章 )涵蓋更多旅遊業務

活動類型。事實上，《條例草案》擬涵蓋的業務活動類型，是

延續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218 章 )的做法，有關涵蓋範

圍如下：  
 

(a) 出境旅遊業務活動方面：代另一人獲取外遊行程的載

運及香港境外住宿的服務 (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第
218 章 )第 4 條已有列出 )；及  
 

(b) 入境旅遊業務活動方面：代到港旅客獲取赴港載運及

香港境內住宿，以及觀光或遊覽令人感興趣的本地地

方、膳食、購物行程及相關的本地交通接載的服務 (現
行《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 218 章 )第 4A 條及《旅行代

理商規例》(第 218 章，附屬法例 A)第 18 條已有列出 )。 
 
3. 至於《條例草案》第 4(2)及 (3)條，旨在更清晰反映我

們一向的規管對象。我們明白有些機構的主要業務並非經營旅

遊業務，但該等機構間中或需代他人獲取旅行服務，以作為其

主要業務的附屬活動或安排 (例如：本港大學代參加本地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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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海外學者獲取赴港載運及本港住宿服務；本港私人公司代

員工獲取離港載運及香港境外住宿服務 )。  
 
4. 在決定某人是否符合《條例草案》中「經營旅行代理

商業務」的涵義時，旅監局須研究及考慮全盤事實，《條例草

案》第 4(2)及 (3)條旨在列出有關的原則性考慮因素。如某人

的主要業務並非經營第 4(1)(a)或 (b)條描述的業務活動，加上

該人經營的有關活動乃附屬於他的主要業務時，則該人並不屬

「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在決定業務活動是否附屬於該人的

主要業務時，旅監局須顧及一切有關事宜，包括該活動的性

質、頻密程度和對該人的財政貢獻。每宗個案需要按照其全盤

事實方可定奪。  
 
 
境外網上旅行代理商的規管  
(回應信中第 8 至 11 項 ) 
 
5. 現時不少本港外遊旅客透過網上旅行代理商購買相關

的外遊產品，我們認為有需要加強對該等旅客的保障。此外，

在過去與本地旅遊業界的討論及諮詢中，我們了解不少業界人

士對於規管境外透過網上平台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者的訴求

殷切。因此，《條例草案》提出將該等經營者，如同現有在香

港經營出境旅遊業務者般一併納入規管。我們希望指出，《條

例草案》並非打算規管全部在香港境外地方經營者，而是在香

港境外地方經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 (即代另一人獲取外遊行程

的載運及／或香港境外的住宿 )、並且在香港境內或從香港境

外向香港的公眾積極推廣該等業務活動的人士。  
 
6. 至於決定是否「積極推廣」出境旅遊業務活動，所有

相關因素必須予以考慮。旅監局在決定某人是否「積極推廣」

出境旅遊業務活動時，會顧及一切有關因素，當中可包括 (但
不限於 )：是否訂有詳細的推廣計劃；是否透過推廣途徑，例

如直接郵遞、在本地報章刊登廣告、廣播或其他網上「推銷」

科技，以進行廣泛的宣傳；相關的推廣是否以有計劃的方式推

行，以及是否根據計劃或程序進行，從而顯示出該項為持續活

動而非單一推廣行動；在有關外遊產品的宣傳資訊是否以香港

公眾為對象，例如以中文顯示及以港元計值。事實上，「積極

推廣」一詞亦採用於現行《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 )第
1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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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雖然據我們了解，世界各地針對當地境外經營旅行代

理商業務人士 (包括網上經營者 )的規管尚在初步階段 1，但鑑

於網上銷售旅遊產品愈趨普及，我們認為有需要向前踏出一

步，將以香港市民為對象而經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的網上旅行

代理商納入《條例草案》的規管。我們明白有些網上旅行代理

商的經營或身處地點為香港境外，但《條例草案》至少為旅監

局提供明確的法律基礎，透過接獲投訴或基於合理懷疑，跟進

涉及該等旅行代理商涉嫌違法的個案，於香港境內在合理可行

的情況下行使《條例草案》賦予的調查權力，以調查涉事人士

有否觸犯《條例草案》下的相關罪行。旅監局亦會盡力與當地

規管機構及執法機關跟進。  
 
8. 更重要的是，旅監局會不時公布持牌旅行代理商的最

新名單，並會透過公眾教育、宣傳活動等，協助本港消費者分

辨及選擇持牌的旅行代理商，以確保自己受到《條例草案》的

適當保障，包括新法例對旅行代理商活動的規管，以及就合資

格的外遊旅行服務 2所提供的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對以新模式經營旅行代理商者的影響  
(回應信中第 1 至 3 項及第 12 項 ) 
 
9. 在擬訂《條例草案》期間，政府一直與不同相關的持

份者保持溝通，當中包括實體及網上經營業務的持牌旅行代理

商。根據現行《旅行代理商條例》 (第 218 章 )，所有在香港經

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人士，不論透過傳統實體或網上方式經

營，均須持有旅行代理商牌照。  
 
10. 我們沒有針對「提供網上旅遊服務的初創／新興企業」

的統計資料，但根據旅行代理商註冊處的資料，近年新開設的

持牌旅行代理商中不乏網上經營者。單以過去一年 (即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 )為例，新開設的旅行代理商共有 83 間，

其中四成多在申領牌照時表示設有網頁。業務性質方面，該

83 間新開設的旅行代理商中，17 間表示專營入境旅遊業務，

43 間表示專營出境旅遊業務，其餘 23 間表示兼營入境和出境

                                                      
1 我們知道根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規管旅遊服務銷售商的法例 (Seller of 

Travel Law)第 17550.20 條，除了位處該州份的旅遊服務銷售商外，任何

以該州份市民作為目標客戶的旅遊服務銷售商，亦納入監管範圍內。據

了解，有關法例亦適用於規管網上旅遊服務銷售商。  
 
2  見《條例草案》第 13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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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務。當《條例草案》全面生效時，屆時在香港經營業務

並持有效牌照的旅行代理商，包括本段所述近年開設業務並持

有效牌照者，全部會順利過渡至新規管制度，並同樣須持有旅

行代理商牌照方可繼續經營。  
 
11. 在新規管制度下，某人須否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不

論以傳統實體或網上方式經營業務，將會按《條例草案》第 4 條
所載涵義去決定。就胡議員信中提到的不同服務類型，我們的

初步分析見附表 2。  
 
12. 我們需要強調，如其他行業一樣，旅遊業會因應資訊

科技發展而出現新的營運模式。然而，經營旅遊業務牽涉旅客

利益以至香港整體旅遊業的聲譽，故不論其營運方式如何 (傳

統實體或網上營運 )，有關經營者均須受到適當的監管。此外，

我們有需要為實體與網上經營者維持公平的營商環境。我們認

為旅客的權益、整體旅遊業的聲譽，以至旅遊業的公平營商環

境，均不應因為資訊科技發展而蒙受負面影響。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旅遊事務署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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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經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轉介警方的  

懷疑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個案數字  
 
 

宗數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截至 5 月 )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轉介

警方調查的懷疑個案  
48 

(26) 
59 

(35) 
60 

(37) 
73 

(57) 
22 

(11) 
當中警方檢控的個案  2 

(1) 
4 

(3) 
2 

(1) 
3 

(3) 
- 

當中法院定罪的個案  2 
(1) 

4 
(3) 

2 
(1) 

2 
(2) 

- 

以上法院定罪個案分別

涉及的判刑  
 1人被罰款

800元  
 1人被罰款

5,000元  

 1人被罰款

800元  
 1人被罰款

1,000元  
 1人被罰款

2,000元  
 1人被罰款

2,000元，2
人各被判入

獄2個月 (緩
刑18個月 ) 

 1人被罰款

300元  
 2人各被罰

款2,000元  

 1人被罰款

2,000元  
 1人被罰款

3,000元兼

簽保守行

為12個月  

- 

 
備註：   
上表中括號內的數字顯示該年個案中有多少個案的業務設有網頁或社交媒體戶口。我們沒有關於「針

對網上旅遊服務公司」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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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就胡志偉議員信中提到的不同服務類型  
須否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的初步分析  

 
 

服務類型及內容  須否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1. 向本港外遊旅客提供

關 於 不 同 旅 遊 產 品

的資訊的網上平台  

如某人純粹設立一個網上平台，向本

地外遊旅客提供關於不同旅遊產品

的資訊 (例如機票及酒店房間價格比

較 )，而並不涉及《條例草案》第 4
條所指的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活

動，該人無須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2. 向到港旅客提供導遊

配 對 服 務 的 網 上 平

台  

如 在 該 網 上 平 台 招 徠 生 意 的 「 導

遊」，代到港旅客獲取《條例草案》

第 4(1)(a)(iii)至 (v)條所指的任何入

境旅遊服務，並親身為旅客提供導遊

服務，該人須領取旅行代理商及導遊

牌照。  
 
不過，如該人純粹設立一個網上平

台，為到港旅客提供配對服務，將他

們介紹到持牌旅行代理商，而該人並

不涉及《條例草案》第 4 條所指的經

營旅行代理商業務的活動，則該人無

需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3.  向 外 遊 旅 客 ／ 到 港

旅 客 提 供 資 料 以 協

助 或 方 便 他 們 規 劃

行 程 的 流 動 應 用 程

式或網上平台  

如某人純粹設立一個流動應用程式

／網上平台，協助或方便旅客規劃行

程，而並不涉及《條例草案》第 4 條

所 指 的 經 營 旅 行 代 理 商 業 務 的 活

動，該人無須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4. 向本港外遊旅客提供

代 訂 外 遊 旅 程 的 載

運服務的網上平台  
 

如某人設立一個網上平台，代本港外

遊旅客獲取在香港境內開始、而其後

主要在香港境外進行的旅程中的載

運 (例如機票 )，而他是在香港境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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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型及內容  須否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營有關業務活動的，該人須領取旅行

代理商牌照。如某人設立一個網上平

台，在香港境外地方經營上述業務活

動，並且在香港境內或從香港境外向

香 港 的 公 眾 積 極 推 廣 該 等 業 務 活

動，該人亦須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然而，如該人是有關交通工具的營運

人，不論有關業務活動是在香港境內

或境外經營的，他無須領取旅行代理

商牌照。  
 
至於只涉及境外當地的載運 (例如當

地車輛租用服務 )，代本港外遊旅客

獲取有關載運的人無須領取旅行代

理商牌照。  
 

5.  向 本 港 外 遊 旅 客 提

供 酒 店 房 間 代 訂 服

務的航空公司  
 

取決於個別個案的事實和情況，如某

航空公司的主要業務為營運航空服

務，提供酒店房間代訂服務只是附屬

於該公司的主要業務，則該公司可因

根據《條例草案》第 4(2)及 (3)條不屬

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而無須領取旅

行代理商牌照。  
 
另一方面，如某航空公司在香港開設

分公司，而該分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提

供從香港開始的外遊旅程所涉及的

機票及境外酒店房間代訂服務，則該

分公司須領取旅行代理商牌照。  
 

 
備註：   
以上只屬初步分析，每宗個案需要顧及一切有關事宜，按照其

全盤事實方可定奪。  




